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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教育部印发的《2026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

理规定》，以及《广西财经学院 2026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调

剂复试录取工作办法》，为确保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科学规

范，保障复试安全、平稳进行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

一、复试基本原则

坚持以按需招生、全面衡量、择优选拔、宁缺毋滥的原

则选拔优秀考生；坚持复试环节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严格执

行复试程序，做到政策透明、程序公正、结果公开。坚持统

一组织、统筹管理，加强研究生招生及复试录取工作的监督

检查与复核。

二、调剂专业及名额

全日制法律（非法学），调剂名额为 19 名，只接受一

志愿报考法律（非法学）专业的考生调剂。

全日制法律（法学），调剂名额为 15 名。只接受一志

愿报考法律（法学）专业的考生调剂。

三、差额复试

学院根据学校实际下达招生计划指标数实行差额复试，

差额比例不低于 12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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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调剂考生复试资格要求

学科/专

业代码

学科/专

业名称

一志愿专

业范围
初试科目 初试成绩

035101
法律（非

法学）

法律（非

法学）

思想政治理论、英语

（一）、法律硕士专

业基础（非法学）及

法律硕士综合（非法

学）

初试总分≥311 分、单

科（满分=100 分）≥

37 分、单科（满

分>100 分）≥56分

035102
法律（法

学）

法律（法

学）

思想政治理论、英语

（一）、法律硕士专

业基础（法学）及法

律硕士综合（法学）

初试总分≥311 分、单

科（满分=100 分）≥

37 分、单科（满

分>100 分）≥56分

五、复试考核及其他要求

调剂考生的复试方式、考核内容及要求、成绩计算、录

取规则及体检要求等，均与一志愿考生要求一致。有意向调

剂的考生请查阅广西财经学院研究生院官网发布的《广西财

经学院法学院 2026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一志愿复试细则》。

复试报名方式详见《广西财经学院 2026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

调剂复试录取工作办法》。

六、复试安排

现场资格审查时间:2026 年 4 月 11 日(星期六)

复试时间:2026 年 4 月 11 日(星期六)

复试地点:相思湖校区 10 号教学楼

内容 时间 备注

复试通知 4月 9日 采用网上发布公告、电话等方式通知

复试资格审查 4月 9日-10 日

按要求发送复试资格材料到指定邮

箱：gxufefxy@gxufe.edu.cn，并于 4

月 11 日 9:00 现场审查原件

缴纳复试费 4月 9日-10 日 网上缴费



3

复试 4月 11 日 现场面试，10:00 开始

复试成绩公示 4月 11 日 法学院网页

七、其他说明

我校未授权或委托任何社会机构及个人通过任何途径

发布研究生招生考试相关信息，或开展调剂咨询和复试培训

工作，也未举办任何形式的考试培训班，请考生谨防上当受

骗。

八、联系方式

地址：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大学西路 189 号

电话：0771-3825162

邮箱：gxufefxy@gxufe.edu.cn

联系人:韦老师

监督员：蒋老师

联系电话：0771-3831253

法学院

2026 年 4 月 1 日


